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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姜师傅：

假如现场装有摄像头
就不用打官司了

中午听了电台播报了李凯强上诉案庭审消
息后，有些感慨。假如事发地点河医立交桥桥
上或桥下都安装有摄像头，哪有后面打官司的
事？希望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安装摄像头的
监控力度。

市民孙先生：

期待规范和有力的法律体系
从杭州街头那些为倒地老人送上羽绒服等

无私帮助的行为来看，人们并没有完全沦丧那
份乐于助人的热心肠，那份无私的善心。人们
只是在用一种更为“婉转”的方式来完成“助人
为乐”的善意。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规范和有力的法律
体系，以及透明、公正的裁决。让那些唯利是
图、企图讹诈者得到惩处，同时，让真正做好事
的精神得到褒奖和弘扬。

山东泰安 17 岁网友：

学点知识既能帮人又能避免纠纷
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事情我也遇到

过，我记得当时我想的不是怕被人家设套给设
计了，而想的是马上救人，把人送到医院去，人
命关天，其他的就顾不上了。我想强调的是，如
果大家在平时都能积极主动地了解一点普及的
法律常识和普及的医疗救护常识，像这样的纠
纷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嘉军：

呼吁大家都做诚信的人
这些事件从根本上来说，是民事举证责任

的问题。原被告双方都证明不了事实的真相，
李凯强证明不了他没有撞人，录像又没有，举证
责任上就容易吃亏。

目前没有更好的途径来解决这种事，只能
呼吁大家做个诚信的人。

从“南京彭宇案”到“郑州李凯强案”引发大讨论

是道德诚信危机在加剧？
还是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在制造矛盾？

法学专家建议，主张索赔的一方应提供充分的证据

如果遇见了老人摔倒
帮还是不帮？
很多人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方式可能会不一样

一名搜狐网友认为，“彭宇案”一纸判决，
让中国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

1 月 9 日下午，一位八旬老人突然倒在
杭州南宋御街街头。杭州某论坛网友“蟋
蟀”也参与了救助，他用相机拍下了救助的
全过程。

据“蟋蟀”称，路人们纷纷给老人提供帮
助，但也有让人寒心的事。“当时有一位店老

板想扶老人进店里暖一暖，旁边有一个中年
妇女竟‘义愤填膺’地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后
来，有巡街的保安上前询问情况，有热心的路
人帮忙拨打救助电话，有附近商铺的店员递
出羽绒服给老人保暖，但是谁也没有把老人
扶起来。

扶，还是不该扶？对此，腾讯网发起了投
票，近13万名网友参与。

其中，有 62.54%的网友选择了“绝对不
会，怕惹麻烦”，有 33.45%的网友认为，应该
先理性判断，再作决定。仅有 4.01%的网友
觉得，肯定应该扶老人，认为“这是起码的
公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这
一现象说明社会存在信任危机，有了南京“彭
宇案”的宣判，才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效果。

侵权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教授
张新宝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有这样的普遍状
况，人们不敢伸出援助之手，怕摊上官司、承
担巨额赔偿，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检
讨。“首先要从社会伦理道德的方面去检讨，
另外也要从法律规定和执法的角度去检讨。”

这样的民事纠纷，到底怎样判决才是真
正合理？张新宝觉得主要是看证据，并且证
据应由主张索赔的一方提供。“如果原告主张

是帮他的人造成了损害，那么，他需要提供相
应的证据，这个证据应比较充分。”

张新宝强调说，如果原告不能证明被告
实施了加害行为，或者不能证明加害行为与
自己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都不能够
判决原告胜诉。

在张新宝看来，有些法院从所谓的公平
角度出发，在没有查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判
决被告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从表面上看，

这使案件得到了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
被压下去了，但是，造成的社会后果往往是不
好的。

“一个判决，不能从个案的视角来看，还要
从对老百姓的行为导向来看。法院的司法活
动，既是解决纠纷也会给人们的行为建立一个
准则。”张新宝说，法院在判决这些案件的时
候，不能机械地理解法律条文，在无法查明事
实真相的情况下，应更倾向于判决原告败诉。

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先入为主的道德
评判只能制造矛盾》的评论称，当年彭宇案中
的一面倒舆论几乎完全被“复制”到李凯强案
中。虽然不能排除个别情况下的“碰瓷”和

“讹人”现象的发生，但一遇到类似情况就先
入为主地认为是“助人为乐”，不知不觉地把
对方假定为“讹诈者”，并不是对待问题的理
性方式。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看
来，问题的焦点并不像媒体所渲染的所谓法
律与道德的冲突，而在于事实。如果事实清
楚，能够证明那位大学生见义勇为，在老太太
摔倒后主动上前帮助，就不会发生做好事反
倒受牵连的事。

朱景文呼吁，媒体对这类问题的报道不
能只注意“吸引眼球”，而更要注意证据。社
会应积极行动起来，查清事实真相，还受冤屈
者以公道。总之，法律是讲证据的。没有证

据，只凭热情和义气解决不了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你不伸出援助之手，在

法律上，可能不会惹麻烦，对自己不失为一种
‘万全之策’；但那位你本来可以救助的人，由
于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
机或发生不可挽回的损失，你在良心上过得
去吗？”朱景文认为，道德是人们的内心信念，
是不讲回报的，甚至有时这种回报可能是负
面的。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欧阳日辉认为，助
人为乐和见义勇为都是利他行为。社会舆
论、文化氛围、社会机制能促进利他行为，害
怕惩罚、希望树立良好的声誉、权威人士的影
响等都能引起利他行为。利他行为应该得到
社会提倡，司法一定要慎重。如果法院误判，
就等于给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现
行法律不支持利他行为。

综合《中国青年报》、人民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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